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三等考試 
 類  科 ：一般行政、一般民政、勞工行政、法制、教育行政 
 科  目 ：行政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30130
|  

30430 
30630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甲自幼崇尚警察工作，高中畢業後，決定報考中央警察大學。其於順利通過筆試後，參

加面試。面試官見甲臉上有一塊長 2.5 公分、寬 1.5 公分之紅色胎記，依據該校招生簡章

規定：「麻面、有嚴重影響觀瞻之黑痣或疤痕、胎記超過 2 公分以上者，口試不合格。」

據此，面試官當面告知甲無法錄取。嗣後，甲未獲錄取。甲不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

欲提起行政訴訟。甲應如何主張其權利？（25 分） 

二、某甲係新進公務員，其直屬長官有意提拔為心腹，命其同赴廠商乙之邀宴。席間提及與

乙相關審議中應保密之案件，長官則交代甲應於該案多加照應，並轉交廠商乙之謝禮。

試就學說、相關法規以及實務見解分析下列問題： 
甲認為此舉乃圖利廠商，與法不符，試問其應如何處置？（ 15 分） 
若甲因不願配合以致長官不悅，遂將其當年考績列為丁等。請問該人事措施是否合法？

又甲之救濟途徑為何？（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3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公務員亡故後，遺族向機關請求給與撫卹金之爭議，應循下列何項程序救濟？ 
訴願 復審 申訴 復查 

2 下列何者並非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稱之獨立機關？ 
公平交易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中央銀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 行政機關管轄權之移轉不得以何種規定為依據？ 
法律 自治條例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4 下列何者為公法人？ 
臺北市政府 行政院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總統府 

5 國立大學係屬那一種類之行政組織？ 
行政法人 公法上財團 私法人 行政機關 

6 對政務官得為下列何懲戒處分？ 
撤職、申誡 休職、減俸 減俸、記過 記過、申誡 

7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發生疑義時，得聲請何機關解釋？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內政部 

8 下列何項人員在法制上明定其任期，以保障其獨立行使職權？ 
立法委員 檢察官 行政院院長 審計長 

9 任用為我國公務員應具備的積極條件中，下列何者不在其內？ 
須未曾擔任過公務員  須具備所任官等或職務的資格 
須年滿十八歲  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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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甲服兵役，於役期屆滿前，因金融海嘯謀職不易，乃向國防部申請改服志願役，繼續留營。國防部考量員額精簡，否

准甲之申請。甲不服，得循下列何項途徑救濟？ 
申訴 複查 復審 訴願 

11 下列那一種公務人員須與機關長官同進退，並得隨時免職？ 
簡任人員 主計人員 機要人員 人事人員 

12 下列何者非行政處分之要素？ 
單方行政行為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發生對外直接發生事實效果之行為 公權力措施 

13 下列何者非一般處分？ 
都市計畫之變更  公物之設定 
紅綠燈交通號誌  委託某一民間團體行使公權力之公告 

14 針對下列何種行為，不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申請建築許可之否准  長官對公務員之職務分配 
交通違規罰單  課稅處分 

15 行政執行法上所規定之間接強制方法為何？ 
代履行與罰鍰 直接履行與罰金 代執行與代金 代履行與怠金 

16 B 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時，本有多種不同選擇，但因為特殊事實關係，致行政機關除採取特定措施外，別無選擇空

間，此稱為： 
裁量濫用 裁量怠惰 裁量縮減至零 裁量逾越 

17 主管機關以職權命令限制役男不得出境，主要違反下列何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18 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行政處分，其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有正當理由要求作成書面時，則處分機關應如何處理？ 
請示上級機關處理 不得拒絕 移送訴願機關處理 撤銷原處分 

19 依現行行政罰法之規定，下列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何者不予處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行為 僅出於過失之行為 
依法令之行為  違規情節輕微之行為 

20 下列何者不具行政程序上之當事人能力？ 
法人  獨資商號 
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 行政機關 

21 下列何項非屬行政處分，不得提起行政爭訟？ 
私立大學對於教師升等之否准決定 私立大學對學生所為之退學處分 
兵役體位之判定  律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對於律師懲戒之決議 

22 下列何種行政行為得作為訴願之標的？ 
裁量基準 行政處分 法規命令 解釋函令 

23 下列何者非屬國家賠償法上之公務員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 
行政執行行為  行政指導行為 
作成行政處分之程序行為  行政營利行為 

24 依民國 101 年 9 月 6 日開始施行之行政訴訟法規定，我國行政訴訟審級制係採： 
三級三審制 三級二審制 二級二審制 二級一審制 

25 對於下列何者不服時，非依訴願程序請求救濟？ 
監察院對於未依法申報財產之公務員處以罰鍰 法院對於律師登錄之申請予以否准 
考試院將應考人考試及格之資格撤銷 立法機關首長將所屬職員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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